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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11月

代理工商业用户购电价格的公告

各工商业电力用户：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发改价格〔2023〕

52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的通知》(发改办价格〔2022〕

1047号）、《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第三监管周期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及有关事

项的通知>的通知》（浙发改价格〔2023〕139号）、《省发展改革委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

于进一步做好电网企业代理购电工作的通知>》（浙发改价格〔2023〕99号）、《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明确工商业用户电价构成中部分费用预测及清算相关事宜的函》（浙发改价格函〔2023〕301号）、

《2024年浙江省电力市场化交易方案》（浙发改能源〔2023〕311号）、《省发展改革委 浙江能源监

管办 省能源局关于做好2024年度浙江省电力市场化交易相关工作的通知》（浙发改能源函〔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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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号）、《省发展改革委 省市场监管局关于进一步优化规范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用电价格有关事项

的通知》（浙发改价格〔2023〕316号）、《省发展改革委 浙江能源监管办 省能源局关于煤电容量

电价机制执行有关事项的通知》（浙发改价格〔2023〕326号）、《浙江能源监管办关于明确浙江省

煤电容量电价机制最大出力申报、认定及考核等有关事项的通知》（浙监能市场〔2023〕17号）、《省

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工商业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浙发改价格〔2024〕21号）、《省

发展改革委 省能源局 浙江能源监管办关于印发<浙江电力现货市场第六次结算试运行工作方案>的

通知》（浙发改能源〔2024〕93号）、《省发展改革委 省能源局 浙江能源监管办关于开展浙江电力

现货市场结算试运行的补充通知》（浙发改能源〔2024〕113 号）、《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明确工商业

用户电价构成中部分费用预测及清算相关事宜的补充通知》（浙发改价格函〔2024〕170号）、《国

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关于报备代理购电价格预测机制的函》（浙电函〔2022〕169号）等文件要求，

经报省发展改革委备案，我公司就2024年11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代理购电价格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附表：1.《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表》

2.《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执行1.5倍代理购电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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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代理购电用户电价表》

4.《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代理购电价格信息表》



表 1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电价表
（执行时间：2024年 11月 1日-2024年 11月 30日）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非分时电度电价

（元/千瓦时）

分时电度用电价格（元/千瓦时） 容（需）量用电价格

代理购

电价格

上网环

节线损

电价

电度输

配电价

系统运

行费用

折价

政府性

基金及

附加

尖峰 ＇峰 平时段 低谷 深谷

最大需量

（元/千

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

安·月）

公式 - 1=2+3+4+5+6 2 3 4 5 6 7 8 9=1 10 11 12 13

两

部

制

大工业

用电

1~10（20）千伏 0.6864 0.4749 0.0145 0.1260 0.0418 0.0292 / 1.1326 0.6864 0.3089 / 48.0 30.0

35千伏 0.6559 0.4749 0.0145 0.0955 0.0418 0.0292 / 1.0823 0.6559 0.2952 / 44.8 28.0

110千伏 0.6395 0.4749 0.0145 0.0791 0.0418 0.0292 / 1.0552 0.6395 0.2878 / 41.6 26.0

220千伏及以上 0.6292 0.4749 0.0145 0.0688 0.0418 0.0292 / 1.0382 0.6292 0.2832 / 38.3 24.0

一般工

商业用

电

1~10（20）千伏 0.6864 0.4749 0.0145 0.1260 0.0418 0.0292 / 1.0297 0.6864 0.3089 / 48.0 30.0

35千伏 0.6559 0.4749 0.0145 0.0955 0.0418 0.0292 / 0.9839 0.6559 0.2952 / 44.8 28.0

110千伏 0.6395 0.4749 0.0145 0.0791 0.0418 0.0292 / 0.9593 0.6395 0.2878 / 41.6 26.0

220千伏及以上 0.6292 0.4749 0.0145 0.0688 0.0418 0.0292 / 0.9439 0.6292 0.2832 / 38.3 24.0

单

一

制

一般工

商业用

电

不满 1千伏 0.7963 0.4749 0.0145 0.2452 0.0325 0.0292 / 1.1945 0.7963 0.3584 /

1~10（20）千伏 0.7748 0.4749 0.0145 0.2144 0.0418 0.0292 / 1.1623 0.7748 0.3487 /

35千伏及以上 0.7374 0.4749 0.0145 0.1770 0.0418 0.0292 / 1.1062 0.7374 0.3318 /

注 1.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电价由代理购电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其中输配电价由上表所列的电度输配

电价、容（需）量用电价格构成９按照国家核定标准执行；基金及附加标准（分/每千瓦时）：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0.403875 分、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基金 0.62 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1.9 分。

2.根据《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调整工商业峰谷分时电价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浙发改价格〔2024〕21 号）９大工业用户于 2024 年 3 月 1 日起执行９1-10（20）千伏

及以上的一般工商业用户于 2024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９不满 1千伏的一般工商业用户于 2024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春秋季（2-6 月、9-11 月）峰谷分时电价时段划分：

高峰时段：8:00-11:00、13:00-17:00；平段时段：17:00-24:00；低谷时段：0:00-8:00、11:00-13:00；夏冬季（1月、7月、8月、12 月）大工业用电分时电价时

段划分：尖峰时段：9:00-11:00、15:00-17:00；高峰时段：8:00-9:00、17:00-23:00；平段时段：13:00-15:00、23:00-24:00；低谷时段：0:00-8:00、11:00-13:00；

深谷时段：春节、劳动节、国庆节的 10:00-14:00９三个节假日具体时间以国家公布为准。



表 2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执行 1.5 倍代理购电价格表

（执行时间：2024年 11月 1日-2024年 11月 30日）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非分时电度电价

（元/千瓦时）

分时电度用电价格（元/千瓦时） 容（需）量用电价格

代理购

电价格

上网环

节线损

电价

电度输

配电价

系统运

行费用

折价

政府性

基金及

附加

尖峰 ＇峰 平时段 低谷 深谷

最大需量

（元/千

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

安·月）

公式 - 1=2+3+4+5+6 2 3 4 5 6 7 8 9=1 10 11 12 13

两

部

制

大工业

用电

1~10（20）千伏 0.9239 0.7124 0.0145 0.1260 0.0418 0.0292 / 1.5245 0.9239 0.4158 / 48.0 30.0

35千伏 0.8934 0.7124 0.0145 0.0955 0.0418 0.0292 / 1.4742 0.8934 0.4020 / 44.8 28.0

110千伏 0.8770 0.7124 0.0145 0.0791 0.0418 0.0292 / 1.4471 0.8770 0.3947 / 41.6 26.0

220千伏及以上 0.8667 0.7124 0.0145 0.0688 0.0418 0.0292 / 1.4301 0.8667 0.3900 / 38.3 24.0

一般工

商业用

电

1~10（20）千伏 0.9239 0.7124 0.0145 0.1260 0.0418 0.0292 / 1.3859 0.9239 0.4158 / 48.0 30.0

35千伏 0.8934 0.7124 0.0145 0.0955 0.0418 0.0292 / 1.3402 0.8934 0.4020 / 44.8 28.0

110千伏 0.8770 0.7124 0.0145 0.0791 0.0418 0.0292 / 1.3156 0.8770 0.3947 / 41.6 26.0

220千伏及以上 0.8667 0.7124 0.0145 0.0688 0.0418 0.0292 / 1.3001 0.8667 0.3900 / 38.3 24.0

单

一

制

一般工

商业用

电

不满 1千伏 1.0338 0.7124 0.0145 0.2452 0.0325 0.0292 / 1.5508 1.0338 0.4652 /

1~10（20）千伏 1.0123 0.7124 0.0145 0.2144 0.0418 0.0292 / 1.5185 1.0123 0.4556 /

35千伏及以上 0.9749 0.7124 0.0145 0.1770 0.0418 0.0292 / 1.4624 0.9749 0.4387 /

注 已直接参与市场交易改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９拥有燃煤发电自备电厂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用户９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的高耗能用户９用电价格由电网企业

代理购电交易价格的 1.5 倍、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



表 3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代理购电用户电价表

（执行时间：2024年 11月 1日-2024年 11月 30日）

用电分类 电压等级
非分时电度电价

（元/千瓦时）

分时电度用电价格（元/千瓦时） 容（需）量用电价格

代理购

电价格

上网环

节线损

电价

电度输

配电价

系统运

行费用

折价

政府性

基金及

附加

尖峰 ＇峰 平时段 低谷 深谷

最大需量

（元/千

瓦·月）

变压器容量

（元/千伏

安·月）

公式 - 1=2+3+4+5+6 2 3 4 5 6 7 8 9=1 10 11 12 13

工商业用户

不满 1千伏 0.6771 0.4749 0.0145 0.1260 0.0325 0.0292 / 0.9141 0.6771 0.2709 /

1~10（20）千伏 0.6864 0.4749 0.0145 0.1260 0.0418 0.0292 / 0.9267 0.6864 0.2746 / 48 30

35千伏 0.6559 0.4749 0.0145 0.0955 0.0418 0.0292 / 0.8855 0.6559 0.2624 / 44.8 28

110千伏 0.6395 0.4749 0.0145 0.0791 0.0418 0.0292 / 0.8634 0.6395 0.2558 / 41.6 26

220千伏及以上 0.6292 0.4749 0.0145 0.0688 0.0418 0.0292 / 0.8495 0.6292 0.2517 / 38.3 24

工商业用户

（执行 1.5倍

代理购电价

格）

不满 1千伏 0.9146 0.7124 0.0145 0.1260 0.0325 0.0292 / 1.2347 0.9146 0.3658 /

1~10（20）千伏 0.9239 0.7124 0.0145 0.1260 0.0418 0.0292 / 1.2472 0.9239 0.3696 / 48 30

35千伏 0.8934 0.7124 0.0145 0.0955 0.0418 0.0292 / 1.2061 0.8934 0.3574 / 44.8 28

110千伏 0.8770 0.7124 0.0145 0.0791 0.0418 0.0292 / 1.1839 0.8770 0.3508 / 41.6 26

220千伏及以上 0.8667 0.7124 0.0145 0.0688 0.0418 0.0292 / 1.1700 0.8667 0.3467 / 38.3 24

注 1.电网企业代理购电用户电价由代理购电交易价格、上网环节线损费用、输配电价、系统运行费用、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组成。其中输配电价由上表所列的电度输配

电价、容（需）量用电价格构成９按照国家核定标准执行；基金及附加标准（分/每千瓦时）：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 0.403875 分、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

基金 0.62 分、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 1.9 分。

2.本表仅适用于向电网企业直接报装的经营性集中式充换电设施代理购电用户９2030 年前免收需量（容量）电费。2-6 月、9-11 月分时电价时段划分：高峰时段

8:00-11:00、13:00-17:00；平段时段：17:00-22:30；低谷时段：11:00-13：00、22：30-次日 8：00。1 月、7 月、8 月和 12 月分时电价时段划分：尖峰时段：9:00-11:00、

13:00-17:00；高峰时段：8:00-9:00、21:00-22:30；平段时段：17:00-21:00；低谷时段：11:00-13:00、22:30-次日 8:00。春节、劳动节、国庆节假期 10:00-14:00

增设深谷时段。



表 4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代理购电价格信息表

（2024年 11月）
单位：万千瓦时，元/千瓦时

名称 序号 明细 计算关系 数值

电量

1 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规模 1=2+3 888633
2 其中：采购优先发电（非市场化）电量 2 888633

3 采购市场化发电电量 3 0

电价

4 代理工商业购电价格 4=5+6 0.4749
5 其中：当月平价购电价格 5 0.4633

6 历史偏差电费折价 6 0.0116

7 代理工商业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折价 7 0.0145

8 系统运行费用折合度电水平
8=9+10+11+12+
13+14+15+16

1-10（20）千伏及以
上工商业用户

不满 1千伏工商业
用户

0.0418 0.0325
9 其中：1.辅助服务费用折合度电水平 9 -

10 2.抽蓄电站相关费用折合度电水平 10 0.0051

11 3.上网环节线损代理采购损益折合度电水平 11 -

12 4.电价交叉补贴新增损益折合度电水平 12 -0.0097

13 5.煤电容量电费折合度电水平 13 0.0132

14 6.其他-天然气容量电费折合度电水平 14 0.0094 -

15 7.其他-执行分时电价产生损益折合度电水平 15 0.0239

16 8.其他-成本补偿费用（现货）分摊折合度电水平 16 -0.0001 -
注 1.上网环节线损费用、系统运行费用提前发布９直接参与市场交易用户、兜底售电用户与代理购电用户执行相同折价标准。

2.直接参与市场交易工商业用户线损电量未自行采购、且按照代理购电价格计算的９执行上表中代理工商业上网环节线损费用折价。
3.上表中代理工商业购电电量为预测电量。按照代理购电信息公开要求９对代理购电工商业实际电量数据进行公开９2024 年 9 月代理购电工商业用户实际用电量 88.6 亿千瓦时。


